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管理规定
　　第一条  为进一步加强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工作，规范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等，制定本规定。

　　第二条  本规定适用于环保部门对在用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环检机构”）依法实施监督管理。

　　第三条  省级环保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环检机构的委托和监督性抽查。

　　城市环保部门对本行政区内环检机构实施日常监督管理，定期组织环检机构间比对实验，受理公众投诉。 

　　第四条  省级环保部门应按照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方便群众、数量控制和社会化运作的原则编制环检机构发展规划。

　　第五条  申请开展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的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　　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

　　（二）通过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认证，取得计量认证证书，并在认证合格有效期内；

　　（三）检测设备符合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，并具备与城市环保部门联网的条件；

　　（四）质量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各1名，每条检测线至少配备3名专职检测人员，与检测相关的人员应满足《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规范》）的规定；

　　（五）满足《技术规范》的其他规定。

　　第六条  申请人应向省级环保部门提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委托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　　（一）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申请书（见附一）；

　　（二）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　　（三）环评报告书（表）及批复复印件；

　　（四）计量认证合格证书、检测设备检定证书复印件；

　　（五）检测工位设置平面示意图；

　　（六）工作岗位设置及相关职责文件；

　　（七）《技术规范》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　　第七条  省级环保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，会同申请人所在地城市环保部门组织专家，按照《技术规范》的要求对申请人进行评审，对通过评审的申请人在当地媒体上予以公示。

　　省级环保部门对合格的申请人进行委托，颁发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委托证书（以下简称“委托证书”），向社会公告，并报环境保护部备案。

　　第八条  委托证书由环境保护部统一监制，其式样、规格和编号规则见附二。

　　委托证书由省级环保部门负责印制，并套印省级环保部门公章。

　　委托证书有效期为2年。

　　第九条  委托证书有效期满，法人、检验类别、范围、场地和检测线无变化，继续开展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的，环检机构应当于委托证书有效期期满3个月前向省级环保部门提出续延申请，并提交续延申请书（见附三）。

　　省级环保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，会同申请人所在地城市环保部门对申请人进行审核，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继续委托，颁发委托证书，向社会公告，并报环境保护部备案。

　　第十条  环检机构地址、质量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等主要人员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环检机构应向省级环保部门提交变更备案表（见附四）和相关证明材料。

　　第十一条  机构法人发生变动的，机构类别升级、检验场地搬迁（迁址）、检验范围扩大、检测线数量增加、检测线重大技术改造等检测条件发生变化的，环检机构应按照本规定第六条重新提出委托申请。

　　第十二条  不再继续从事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的，环检机构应当向省级环保部门提出终止委托的书面申请。

　　省级环保部门应当终止其环保定期检验委托，收回委托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　　第十三条  环检机构必须按照委托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、机构地址、检验地址、有效期限开展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工作。

　　第十四条  环检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经营或参与经营机动车维修业务。

　　第十五条  环检机构应参加环保部门组织的比对试验，定期开展环检机构内部检测线的比对和检测设备的校准，确保所提供的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信息准确、可靠。

　　第十六条  环检机构应确保计算机网络畅通，数据传输符合有关要求。

　　第十七条  环检机构对检验信息和有关技术资料至少保存2年，对过期和报废的材料实行统一销毁。

　　第十八条  环检机构应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。

　　第十九条  环检机构应于每年1月15日前向城市环保部门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，城市环保部门应于每年2月15日前向省级环保部门报送环检机构日常监督管理年度报告，省级环保部门每年3月15日前向环境保护部报送环检机构监督管理年度报告，年度报告提纲参见附五。

　　第二十条  环检机构检验收费标准应执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。

　　第二十一条  已经开展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委托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应当在原委托有效期期满时，按照本规定进行委托。

　　第二十二条  环检机构未取得省级环保部门委托开展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、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的，或者在检验中弄虚作假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五条处罚。

　　第二十三条  对违反本规定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要求的环检机构，环保部门可视情况对其进行警告、通报批评和限期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省级环保部门取消其承担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的委托关系，收回委托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　　第二十四条  本规定所称机动车,是指已经注册登记取得号牌的汽车、摩托车、低速货车和三轮汽车。

　　本规定所称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，是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按照标准和规范定期对在用机动车环保性能进行检验的活动。

　　本规定所称城市环保部门,是指直辖市、副省级市、地级市、地区、自治州、盟环保部门。

　　第二十五条 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环检机构管理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部门负责。

　　第二十六条  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　　附一: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申请书
　　附二: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委托证书
　　附三：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续延申请书
　　附四：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变更备案表
　　附五：  
　　年度报告提纲
　　一、环检机构情况（名录、规模、类别等）；

　　二、环检机构人员情况（人员基本情况、人员培训和考核状况等）；

　　三、环检机构内部管理情况（内部检测线的比对和检测设备的校准等）；

　　四、环检机构在用检测设备情况（检测设备检定情况、数据传输、比对等）；

　　五、在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情况及存在问题（发现的排放控制装置缺陷等）；

　　六、环检机构监督检查情况；

　　七、设置规划和实施方案状况；

　　八、其他。

